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甲方：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1、 协议原则
为充分发挥甲乙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推动双方在           领域长期、全面和深入的合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双方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战略合作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2、 合作内容
1、
2、
三、合作期限
1、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本协议。
四、合作方式
1、建立紧密与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双方进行不定期沟通交流。
2、在此战略合作框架之下，具体的合作事宜采取独立合同的方式，明确相关内容、目标、计划、责任和收益分配等。
五、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Comment by JM: 甲方与乙方责任可根据项目合作方式具体修改
1、为做好         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甲方提名 1 人组成工作小组，承办具体事务。
2、负责教务管理工作的落实。
3、负责建设教学团队,组织课程的实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专业技能人才。
4、按照考点设置要求，成立考务工作组，组织实施学生考试工作。
5、与乙方共同对协议内容进行全程监控，及时沟通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
（二）乙方责任
1、为做好协议内容的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乙方提名 1 人组成工作小组，承办具体事务。
2、落实国家有关教育方针、建立相关的管理规程和实施细则，保证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
3、负责提供人才、技术、资源等支持。联合国家和社会力量，建立        研发/实训基地，推动研发成果的转化。
4、与甲方共同对协议内容进行全程监控，及时沟通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执行期间，甲、乙双方均不得单方面修改协议内容。若一方违反，另一方可追究其违约责任。
2、协议一经签署，甲方和乙方均应履行本协议的相关内容。
若乙方因自身原因不履行本协议或要求中途解除本协议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予赔偿。
3、因乙方违反本协议之规定，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或乙方存在违反保密义务、侵犯知识产权、不按约定履行协议等其他违约情况，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须赔偿甲方全部的损失。
4、如发生因违反本协议而造成对方声誉受损或经济损失的情况，另一方应赔偿相应的损失。
5、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以对方或双方共同的名义或使用对方的商标开展相关生产、销售、宣传等商业行为。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相应的损失。
6、本协议所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等。
七、保密条款
1、双方对于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以及因本项目而获得的其他方信息及资料、以及本协议的存在及谈判相关情况(以下简称“保密信息”),应当严格保密,并仅为本项目及本协议项下事务而使用等保密信息，未经双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披露。如任何一方违反本保密条款，应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任何保密信息可以披露给任何一方的因参与本次交易而需要知道此等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或律师等，进行该等保密信息披露的前提是，前述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等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3、本条款项下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任何因下述情形作出的保密信息披露，但披露方应当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进行披露，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于披露前事先通知对方，并就披露的范围及内容与对方事先沟通:
（1）根据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法院及/或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已经或应当披露的保密信息；
（2）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保密信息已由第三方披露而进入公共领域，则任何一方不再对此等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4、本条款不受本协议期限约束，永久有效。
八、管辖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受中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
[bookmark: _Hlk118661596]2、双方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协议而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无法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的，则双方同意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九、其他
1、本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签署本协议应被视为双方就继续进行本项目合作及订立最终交易文件作出任何法律上的承诺。
2、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就具体合作事项的开展双方可另行签署协议。
3、本协议任意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下的任何权利，并不构成对此等权利的放弃，单项地或部分地行使任何该等权利，亦不排除对此等权利或对其他任何权利的其他行使或进一步行使。
4、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为免歧义，本协议项下“签署”是指法人主体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自然人主体经该自然人签字），一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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